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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2018—2022年）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8〕185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2018—2022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2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2018—2022年）
 
为贯彻落实国家推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我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能，特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平台支持
1．给予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自获得认定当年起至2022年每年不高于3000万元的配套研发支持；给予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自获得认定当年起至2022年每年500万元的研发支持，支持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支持企业新建或升级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对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硬件、软件等投入），给予投资额20%的补助，对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500万元。（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
2．对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通过认定的新建新型高端研发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原则上给予1000万元的高端平台培育资助。（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3．支持企业建设国内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给予相应测试设备投入金额20%的补助，对单个企业的补助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对利用测试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企业，可给予每款测试车型不超过测试费用30%的补助，对单个企业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300万元。（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
二、研发支持
4．设立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重点研发专项，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财政补助激励，支持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开发和产品产业化，对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5．对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实行竞争立项、择优支持，给予每个项目80万元资金资助。（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6．给予满足以下条件的自主研发全新中高端车型不超过1000万元的研发奖励：年产销量超过1万辆；智能化等级达到L2级或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达到500公里。（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
三、降低成本支持
7．对投资额在1亿元及以上的整车技改项目，5000万元及以上的核心零部件制造、充电设备制造、电池回收等项目，按贷款基准利率的50%，连续2年给予项目贷款贴息补助，对单个项目贴息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
8．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专项融资产品，用于垫付新能源汽车企业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对申请取得专项融资产品的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60%，给予企业贴息补助。（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
9．2018—2020年，对整车企业当年销售的新能源汽车给予一次性物流补助，补助标准为每年运输费的20%。（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
四、人才支持
10．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企业享受我市人才支持政策，研发平台享受的政策支持可用于人才引进。各区县（自治县）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统称区县政府）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给予针对性的人才支持政策。（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委组织部、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各区县政府，有关高校）
11．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加强职业教育，支持产教融合工程、校企合作示范等项目，积极培养高层次、高技能人才。（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
五、服务保障
12．保障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土地、水、电、气等生产要素及用工需求。对举办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相关峰会、论坛、展会、大赛、培训、沙龙等活动给予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人力社保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有关区县政府）
[bookmark: _GoBack]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